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污水处理站运营 

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投标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

照，并在有效期内； 

    （二）投标人必须具备住建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

并在有效期内； 

    （三）提供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

明。 

    （四）本采购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项目范围 

    （一）项目名称：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污水处理站运营项目 

    （二）投标控制价： 732574.48 元/年      

运营服务投标报价应包含污水处理费（含药剂费）、技术管

理费、24 小时值班人工费、污水设施维护保养费、污泥清运费、

内部检测费、第三方检测费、环保部门超标罚款费、税金等所有

费用，水电费由采购人负责，投标报价不含污水站运行的水电费。

请投标人在报价中自行综合考虑。 

    三﹑项目采购要求 

（一）污水处理站基本情况 

    1、污水水量 

◆ 日处理能力：800m
3
/d 

◆ 时处理能力：34m
3
/h（按 24 小时计） 

    2、出水水质要求 



 

◆ 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综合医疗机构预处理标准，具体参

数如下表： 

表 3-2：设计出水水质 

内容 
原水水质参数 排放水质参数 

CODcr 400～500mg/L ≦250 mg/L 

BOD5 ≦200 mg/L ≦100 mg/L 

PH 7～8 6～9 

SS 150～250 mg/L ≦60 mg/L 

动植物油 55mg/L ≦20 mg/L 

粪大肠菌群数 106～108 ≦5000MPN/L 

    3、工艺设计 

本设计采用工艺：格栅→调节池→一级好氧池→二级好氧池

→沉淀池→消毒池→达标排放”，工艺流程图如下： 

 
 
 
 
 



 

（二）运营维护采购要求 

1、运行服务期限：1 年。 

2、污水站运行管理时间为二十四小时，对医院现有污水站（含

三个预处理站）设施运行进行管理和维护保养，保障设备的正常

运行，确保污水处理站系统设备每天 24小时正常运行和排放污达

标。 

3、驻场的运营管理操作人员须具备污水处理工证，同时必须

接受过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操作技能培训，具备岗位的操作技能，

并将相关培训记录交医院备案。 

4、在承包期内必须按相关规范及标准做好污水处理的日常跟

踪、检测及记录，保证污水处理运营符合相关监督要求，检测费

用由运营单位负责。运营单位需对 PH 和总余氯指标进行自检，每

日 2 次；另需每季度委托第三方有资质检测机构进行采样检测，

并将检测报告原件交医院存档、备查。 

5、必需根据医院现场情况制定适合污水达标排放的运营方

案、人员管理架构、奖惩措施，并交采购人备案。 

6、运营单位负责定期对污水站产生的污泥进行清运，保证污

水处理站的正常运行。 

7、运营管理操作必须服从医院的管理和监督。 

8、须每季度书面上报运营情况报告。 

9、如发生设备故障或突发事件，运营单位必须配合排污单位

做好应急处理方案及配合，确保污水达标排放。自然灾害、断电、

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 

10、运营管理操作人员需做好职业防护，发生职业暴露应按

采购人职业暴露处理报告流程进行处理和上报，发生工伤、计生



 

等一切劳资纠纷由运营单位自行负责。 

11、合同期内中标人出现以下情形之一，采购人有权要求中

标人进行经济赔偿： 

（1）因管理不到位造成员工死亡事故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及产生的一切法律、经济责任由中标人全责承担； 

（2）中标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发性事件，严重影响采购人

名誉的，采购人有权扣罚当季度运营费的；  

（3）发生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中标人不服从采购人的统一调

配的； 

（4）在不超出合同服务范围和要求内，中标人必须服从采购

人主管部门的合理安排，屡次不服从的； 

（5）中标人自身原因而导致不能为采购人提供正常服务的。 

12、合同期满后，如中标人未能获得继续服务资格，中标人

应将所有资料无条件移交给采购人，且保证资料的真实与完整。

积极配合与下一服务管理单位交接，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交接，

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 

13、服务期内，设备维修相关的人工机械费用及单件 1000元

以内的材料费用由运营单位负责，1000 元以上的材料，超出部分

由采购人负责。（备注：维保时，污水站系统设备已基本更新完

毕，并在质保期内。） 

14、运营单位负责免费协助招标人填报排污许可证相关报告

及数据，根据实际需要完善污水排放相关手续及资料。 

15、2022 年八月份开始，院内污水预处理设备质保到期，自

动纳入本合同维保范围，不另外增加维保费用。 

    四、营运管理标准 



 

（一）保证出水排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遵守现行颁布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及

有关政策。保障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正常，保持污水站周围环境卫

生清洁。 

（二）严格按照污水处理管理程序每天认真组织投放定量药

物，确保污水处理合格率 100%。如因中标人操作、维护、保养或

投药不足致使污水检验不合格受环保部门的所发生的一切处罚，

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三）建立及完善污水站设备设施的台帐档案，台帐档案需

符合环保及上级相关检查部门的检查要求。 

    五、付款方式要求 

    根据合同约定，按季度付款，采购人收到中标人有效发票后，

在下一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底前完成支付上季度运营费用。 

    六、现场踏勘要求 

疫情期间，招标方不集中组织踏勘现场，投标方可自行组织

到现场踏勘，核准相关工程量，若投标方因未踏勘现场而导致报

价等问题有偏差，自行承担相关损失，招标方一概不予以承担。 

    七、保密要求 

投标方因严格遵守部队保密规定，有责任对招标方的相关信

息和资料保守秘密。未经招标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机构提供相

关资料和信息。因投标方原因造成失泄密问题，招标方有权终止

合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